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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下半年高新区食品生产企业部门联合
双随机抽查工作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规范透明高新区内食品生产企业的经营管理，推进

部门联合抽查制度化常态化，按照《关于印发〈2024 年邢台市
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邢双随机办

〔2024〕2 号）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决定开展高新区内食品生产企

业联合双随机抽查，现制定如下方案。

一、抽查时间

2024 年 9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。

二、抽查范围、比例及信用风险等级

抽查范围为高新区内食品生产企业。

抽取比例为 20%。其中，B 风险的抽取比例为 20%；C 风险和

未分类的为 50%；D 风险的为 100%。

三、抽查实施部门

邢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高新区分局、邢台市生态环境局高新

区分局。

四、抽查内容

本次随机抽查依照我市随机抽查事项清单，对随机抽查的食

品生产企业实施如下部门联合检查：

（一）邢台市市市场监管局高新区分局。登记事项检查：①

法定代表人、自然人股东身份真实性的检查。②法定代表人（负

责人）任职情况的检查。③经营（驻在）期限的检查。④营业执

照（登记证）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。⑤名称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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⑥注册资本实缴情况的检查。⑦经营（业务）范围中无需审批的

经营（业务）项目的检查。⑧住所（经营场所）或驻在场所的检

查。

（二）邢台市生态环境局高新区分局。

对建设项目（含海岸工程建设项目）、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

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的检查。

五、组织实施

（一）任务分工

1、邢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高新区分局为牵头部门，邢台市

生态环境局高新区分局为协同部门。

2、邢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高新区分局负责制定并印发工作

方案，随机抽取被查市场主体名单，并将检查对象分派至邢台市

市场监督管理局高新区分局、邢台市生态环境局高新区分局。

3、邢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高新区分局、邢台市生态环境局

高新区分局，确认检查对象后，根据部门实际，负责从本部门或

本系统中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中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。

4、牵头部门召开抽查部署培训会，并联系协同部门的执法

检查人员，组成联合检查组，在约定时间入企进行检查，填写《随

机抽查联合检查记录表》，参加执法检查全部人员签字，加盖被

检查企业公章。

5、参加此次抽查的部门要密切配合、加强协作，在要求时

限内完成对涉及本部门随机抽查事项的检查、录入、公示，并将

抽查工作情况汇总上报到市级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领导

小组办公室。

（二）检查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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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可以采取书面检查、实地核查、网络检查等方式，也可

以依法利用其他政府部门作出的检查、核查结果或者其他专业机

构作出的专业结论。

2、对企业进行实地核查时，每个部门检查人员应当不少于

2 人，并出示执法证件，检查人员应当填写检查表，并由被检查

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确认；被检查对象拒绝签字的应当在检

查表上如实记录。

（三）抽查结果公示

检查部门应按照“谁检查、谁录入”的原则，在检查完成之

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将检查结果录入河北省双随机监管工作平

台，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河北）向社会公示。已

实施检查但未依法进行公示的，视为未完成抽查任务。

（四）现场检查发现问题的处理方式

1、对现场检查发现的违法问题，违法行为轻微的，采取教

育、建议、提醒等行政指导措施，引导其合法守信经营。

2、违法行为严重，需要立案处理的，检查人员应将问题线

索移交给本部门案件查办机构。

3、发现违法问题不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的，应当及时移送

相应监管部门处理。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公安司法机关处理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周密安排部署，认真抓好落实。参加联合抽查的部门

要高度重视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联合抽查工作，按照市“双随机、

一公开”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部署，积极筹划，精心组织，

加强宣传，严格按要求完成检查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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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加强沟通联系，密切协调配合。参加联合抽查的部门

要按照联合抽查的工作安排，密切协作，在人员、车辆、经费等

方面给予充分保障，确保联合抽查有序开展。

（三）抓好教育培训，保障抽查效果。各部门要对参加执法

检查的人员进行抽查前的精准培训，包括抽查软件的使用、检查

内容、工作程序等，从能力建设方面保障抽查工作顺利进行。此

类培训情况应当计入月报表上报。随机抽取的执法检查人员，无

法独立完成专业抽查事项的，由执法检查人员所在部门选派专业

人员协助指导完成抽查工作。

（四）统一监管服务，减轻企业负担。检查人员在监督检查

工作中要廉政执法，依法行政，切实增强检查活动的集约性、简

便性与有效性，避免增加企业负担。同时要增强服务意识，把上

门检查与上门服务有机结合起来，主动接受企业咨询，为企业解

疑答惑。

（五）加强宣传报道，提升社会影响力。双随机联合抽查涉

及广大企业，参加联合抽查的部门要加强宣传报道，公开抽查依

据、抽查主体、抽查内容、抽查方式、抽查结果，扩大抽查工作

的社会影响力，使广大企业知晓配合抽查的义务和相关权利，使

社会公众了解并主动参与抽查活动，积极举报企业违法经营行

为。

（六）认真总结经验，及时反馈情况。参加联合抽查的部门

要认真发现联合抽查工作中的亮点，总结经验做法及存在的问

题。

邢台市市市场监管局高新区分局：王悦维 2129400。

邢台市生态环境局高新区分局：郝凯鑫 17713075524。


